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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语文新课程开展已经三年了，新课标的实施，新教材的使用，给我们的语文课吹进了一股春风，给语文教师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是我们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之幸，也是千千万万的学生之福。经过三年的教学实践，教师们的教学观念、课堂教学流程和学生学习方式发生了可谓是“革命性”的令人欣慰的变化。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教师们正在以满腔的热忱和加倍的努力进行着这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当然，在教学实践中也碰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下面我把一些主要问题列出并就此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以就教于大家。
 问题一：课堂上让学生讨论问题容易，而让学生静心阅读，潜心感知教材较难，如何解决？ 

这确实是目前语文课改中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现在“语文新课标”十分强调学生 “自主、合作、探究” 的学习方式。现在凡是进行语文课改的课堂教学学生热烈讨论的场面比比皆是。课堂讨论活跃了课堂气氛，激活了学生的思维，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质疑问难和合作研究的习惯。在学生的思维互相碰撞之后，课堂上每每闪现出富有精彩见地的思想火花。这是课改中出现的十分可喜的现象，是我们语文新课改所期望的一种好的结果。然而，假如老是出现这么一种情形：课堂上的讨论十分热烈而且频繁，而学生自己个体静心阅读，潜心感知教材即《语文课程标准》中所说的“直接接触语文材料”的时间不充分，只是蜻蜓点水，装模作样。我以为这样是不好的。如果这样现象长期出现下去，至少会导致两个不好的结果：一是学生静思默想习惯和实际阅读能力得不到很好的培养和提高；二是可能容易使学生养成一种虚华浮躁、夸夸其谈的不良习惯。课堂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那些单凭学生自我思考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方式和步骤。它的进行应建立在学生自我的充分感知和理解的基础之上才有必要和意义。如果把讨论看作是标榜“新教法”的应景和点缀，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把它作为解决学生自我“思而不得其解”的手段和方法，这是本末倒置的一种做法，是不足取的。
我以为，课堂上主要时间应该要留给学生自主阅读思考，当学生有问题而自己不能解决的时候，再让学生讨论解决，老师也应是参与讨论与解决问题成员之一。只有在学生有了充分的自我感知和理解之后再进行的讨论才是有效果的。而且，进行讨论老师还要注意对时间和内容进行合理恰当的安排和调控。因为“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语文课程标准》）再者，毫无边际的课堂讨论是没有休止，也是很难有结果的。当然，通过大家的讨论，能得出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答案，也是必要的。但不是什么问题都要有个结果，存疑也可以，过程有时比结果更重要。
     问题二： 现在我们强调尊重学生自己的独特体验，但学生发表的见解未必尽然，老师是否可以纠正学生的错误，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是对以前那种课堂教学只唯老师（《教参》）的理解为上，不考虑学生自己的领会如何的做法的反动。尊重学生自己独特体验，让学生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肯定和强化学生有时并不那么正确的“独特体验”和看法，而是要让学生对教材有自己的感知和领悟，养成自己独立思考并能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提出自己看法和见解的习惯。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阅历和认知水平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学生，我们不能苛求他们的见解要如何高明和正确。更何况对于中国语言的理解见仁见智的情况是经常有的，就正如人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贾宝玉”。新课标就提到要“重视对学生多角度、有创意阅读的评价。”所以，当学生的见解未必尽然甚至谬误的时候，我们还是首先要保护学生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和积极性，同时，引导学生或老师自己平等地（不是居高临下）发表自己的看法并说明他们见解不够合理的理由。这样做，是允许的也是必须的。当然可以不要过分强调唯有老师（或其他同学）的看法就是绝对正确，而要有一种能够容纳别人不同见解甚至是错误见解的博大胸怀。我们可以相信，当我们老师有了这样的胸襟和这种合理的做法，即使是固执己见的同学一时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正确的意见，但至少是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别人的看法的。我们还应该相信，随着学生的学习不断深入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学生的独特体验肯定会越来越丰富多彩和日趋合理的。我们还要看到，有时当时看起来并不那么正确的意见，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同凡响的创见的情况也是有的。
问题三：我们提倡面向全体学生，并放手让学生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但课堂上总有一些“看客”存在，怎么办？
 班级授课制是近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它极大地节省了教育资源并充分提高了教育的效益。但是，我们也感到，它对于因材施教，对于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局限和不利。而一些经济先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是“小班化”的教学建制，这样，就能较好的克服以上那些不利的因素，而又能够充分利用和发挥班级授课制的长处。当前，我们国家还不能完全做到“小班化”教学。就我们现在班级而言，初中一般都是四十几个学生一个班。学生一多，他们学习的态度和能力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们老师注意到了在课堂上要面向全体学生，调动每一个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课堂总有一些同学思维不够活跃，发言不够积极，在扮演着“看客”的角色。说起来，这也是正常现象。差别是永远存在的。我们应当“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语文课程标准》）有时，那些发言不积极的同学，他们的思维并非不活跃，只是他们不擅长口头表达而已。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同学确实在课堂上做“看客”，我们就要想方设法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激励他们积极思维，勇于发言。有时课堂上的书面作业配合多人上台演版是让每一个同学都能积极思维的一个好办法。现在，随着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日常教学中的普及使用，充分利用这些设施来极大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避免置身于课堂学习之外的“看客”出现还是可以做到的。
 问题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导致课堂教学进度慢，怎么办？为抢进度，有时不得不采取“老方法——老师讲”来赶进度，行不行？
由于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性地进行学习而导致课堂教学进度放慢，是一个课改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但是，我认为表面上看上去进度慢了，教学任务似乎没有很好地按时完成，但从学生的学习的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慢”还是有效果的。除了学生对语文材料的感知和领悟得到了落实之外，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得到了很好的爱护，学生学习的主动意识、进取精神以及合作精神都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和增强。以前那种老师只顾讲解，不管学生有没有自己的体会和感悟，有没有学习的兴趣和进取心，教学进度虽然掌握得很好，但教学的实际效果是可以想见的。
 从现在实施课改的课堂教学实际来看，由过去那种学生被动接受式的学习方式转变为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方式，课堂教学的时间和进度确实不像由老师“满堂灌”那么好控制，因为学生的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是动态多变的。但毕竟课堂教学是应该有一个时间观念和安排的。从周课时安排来说总量上应有一个控制。至于每一节的内容允许有一个伸缩的弹性安排。作为教师，在备课时，对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尽可能地考虑得较为细致全面些，这样在时间安排和控制上就能掌握得更合理。
过去那种完全由老师牵着学生走的教学方式在许多教师的头脑里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所以，一当学生放开了思维，而又没有很好地控制好时间，教学进度较为缓慢的时候，这种“积习”就不免抬起头来。老师并不是不能“讲”，关键是要讲得精彩，讲得恰是时候。那种以牺牲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代价的“讲”是不合乎新课改精神的。
 问题五：学生会说不会写，而考试无法完全体现其能力，怎么办？
 先谈说和写的问题。
 因为语文是母语教育课程，在低年级段学生写的能力滞后于说的能力，这种现象会经常出现。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学生已基本掌握的口语基础之上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他们的书面语言。学生的口语表达流利清楚，这是从呱呱坠地牙牙学语就开始，十几年的长期的口语的熏陶和实践的结果。同样，要使得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也变得像口头表达那样自如起来，也非得经过长期的书面语言的熏陶浸染和实践运用不可。而我们长期以来的基础教育的语文课堂教学的现状是什么呢？是从小学开始直至高中，大块大块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花在以老师为中心的课文的分析和串讲上，学生对于课文（书面语）的直接感悟涵泳从而获得熏陶浸染和积累的时间却很少。加上社会的发展带来多种传媒的普及以及升学压力导致的各门课业的紧张繁重，又使得学生课外阅读语言文本的时间少得可怜。这样一来，学生的书面语言的表达水平自然难以提高。所以，《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应该让学生多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多接触语文材料”就是要学生自己去多读书，多背书。读多了背多了语感就有了，书面语言的谴词造句，谋篇布局的规律也就逐渐熟悉和掌握了。写出的文字就能像韩愈说的那样“文从字顺各识职”了。现在许多老先生，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在内，他们一谈起自己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无不回想起当年孩提时代读书背书的经历来。总之，要使得学生像会说那样会写，就要让他们多读书，多背书，多写作。这就是语文教学的应有之义和正道。
再说考试无法全面体现学生能力的问题。
 不管是任何一种考试，能够完全体现学生能力的恐怕还难找到，更不说老师们在这里说的“考试”—笔试。光靠笔试当然无法全面体现学生的语文能力。所以现在《语文课程标准》提倡：“要综合采用多种评价方式，考试只是评价方式之一。”
